
问题讨论
改进资产增殖和资金

利税率考核指标的探讨

毛乾刚

在当前企业租赁、 承包和企业上等级等活动中，

笔者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考核企业的资产增殖？

二是如何考核实现的利税水平，即资金利税率指标的

考核。现就这两个问题谈些个人的看法 和意见。

（一）关于资产增殖的考核

在《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和《 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中，都规定了企业

或承包人要实现资产增殖，但是没有规定增殖资产的

范围和计算增殖资产的公式。因 此，在实际考核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考核方法，有的只考核固定资产的

总值或净值是否增加；有的只考核定额流动资产是否

增加；也有的考核企业的全部资产是否增加等等。笔者

认为，这些考核方法都是不全面的。仅仅考核固定资

产总值或净值是否增加，在多数企业里并不能反映企

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或设备更新后技术水平的提高，也

不能准确反映承包、租赁者在承包、 租赁期间的经营

业绩。因为，增加的固定资产总值中，包含了生产用

固定资产和非生产用固定资产；即使添置的完全是生

产用固定资产，也还存在着设备能否充分利用和发挥

效益的问题；如果增添的是并非急需的非生产用固定

资产，甚至是高级消费品，那么不仅不能增加生产能

力，反而造成国家财力的损失和浪费；同时，增加固

定资产所需资金的来源也不是一样的，有国家投资、

基建借款、专项借款、融资租赁、其他单位投资、企

业提存的折旧基金和自身积累等。由于 资金 来源不

同，对资产增殖的评价还应有所区 别。至于考核定额

流动资产或企业全部资产增加与否，就更难说明是企

业经济效益或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设想可以改资产增殖考

核为资金增殖考核，即考核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企业

流动资金、各种专用基金等在一定的经营期间是增加

了还是减少了。
为了便于考核，建议对现行会计制度和核算方法

作一些相应的变更：

1.企业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时，不 再 减 少固定基

金，“折旧”科目仅仅作为固定资产磨损程度和已取

得补偿的记录。同时规定企业要足额提取折旧，不得

多提和少提，以保证固定基金的完整。

2.将“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 两个科目合并

为“国家投资”科目，同时取消“专用基金”科目中

的“更新改造基金”等二级科目。

3。企业提取的折旧、按规定上交的交通能源重点

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作为上交（减少）国家投

资处理。
（二）关于资金利税率指标的考核

资金利税率指标是当前考核企业经济效益的一项

主要指标，比较能综合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从

1983年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管理后，构成

企业流动资金的来源分成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和企业

自筹三部分。按规定，流动资金贷款的利息支出计入

产品成本，这样，造成国家拨款部分比重大的企业，

利息支出就少，成本费用就低，利润就多；反之，利

息支出就多，成本费用就高，利润就少。在当前银行

贷款利率接近甚至大于企业资金利润率的情况下，流

动资金贷款对企业实现利润的影响不能不加以考虑，

因为它影响到企业之间的可比性，而且有些国 家拨款

部分比重小的企业还因此影响了 企业升级 和会计升

级。那么，可否设想确定一个合理的资金定额或贷款

比例，或者设想将国家拨款部分流动资金也转为银行

贷款呢？这样做虽然可以解决企业之间不 可比的问

题，但是执行起来困难很多，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利率

水平下，在价格没有理顺之前，这样做会有相当一部

分徽利企业变为亏损企业，看来也行不通。

因此，我的设想是改进资金利税率的计算方法，
将用固定资产净值和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平均余额计算

资金利税率的方法，改为以企业投资平均余额计算。

有两种计算公式：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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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

公式 1是考核企业全部投资（包括国 家投资和借

入投资）的利税水平，公式 2 则是考核国 家投资的利

税水平。

问题讨论
对零售企业内部个人承包

销售收入帐务处理的看法 李国盛

在一些零售企业中，个人承包销售收入的形式主

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不仅向企业承包销售收入，而

且还承包营业税和承包人的工资。二是承包人向企业

承包销售收入和营业税，但 承包人的工资由企业支

付。笔者称前者为大包干，后者为小包干.
在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咨询和验收工作中，发现有

些企业两种承包形式下销售收入的帐务处理都比较混

乱。大包干形式的帐务处理是：（ 1）按承包收入指

标，借：营业收入（指标数），贷：营业收入（指标

数）；（2）按实际收到的收入款项，借：现金（收

入额），贷：利润（收入额）。小包干形式的帐务处

理是：（ 1）按承包收入指标，借：营业收入（指标

数），贷：营业收入（指标数）；（2）按实际收到

的款项，借：现金（收入额），贷：附 营 业务收入

（收入额）。

笔者认为，上述会计分录不适当。因为：第一，

会计记帐的原则是，帐簿只反映已 经 发 生的 经济业

务，不反映未发生的经济业务。承包收入指标是计划

的、未发生的经济业务，所以 ，不 能反映 在 会计帐

上。第二，在大包干形式下，实际承包收入并不纯粹

是利润，所以贷记“利润”帐户不妥。第三，在小包

干承包形式下，贷记“附营业务收入”帐户，一是这

样处理并不能避免重复纳税，因为附营业务收入也要

纳税，二是个人承包收入不属附营业务收入.
为此，笔者建议：第一，应由有关部门规定，增

设“个人承包收入”一级科目。收到实际承包收入在

贷方反映，有关支出在其借方 反映，贷方余额转入

“利润”帐户贷方.在会计报表中，在营业收入项下

反映“其中：已税个人承包收入。”第二，在还没有增设

上述一级科目的情况下，企业可在 “营业收入”帐下

设 “个人承包收入”专户，反映企业收到的个人承包

收入及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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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统计教学研究会主

办的《 统计与管理》（季刊）即

将与读者见面。它着重于工业统

计，面向理论战线和实际工作，

是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园地，

着重发挥统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

用。它辟有经济评述、统计改革

方法研究、经济分析讲座、经验

介绍、问题解答、工作动态及国

外统计介绍等专栏。每季季终一

月出版，每册定价1.90元。订阅

者可与济南市山东经济学院《 统

计与管理》 发行组陈常森联系。

邮码：250014。

△《 会计之友》 杂志是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财会

方面的综合性刊物。辟有理论探讨工作研究，法规介

绍、杂感随谈、知识走廊等30多个栏目。该刊为双月

刊，每册定价1.25元，全年7.50元（全年另收邮寄费

0.90元），欲购刊及投稿者，请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

西大街希望大厦《 会计之友》 杂志 社 联系。邮编：

030024。

（李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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